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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2010 年至 2011 年海事海商审判综述

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①

2010 年 2 月 1 日至 2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海南召开了全国第三次涉外商事海事
审判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精品战略的总体要求，今后审判指
导要重点解决好实践中存在的 “新”、“特”、“难”问题 ( 新类型案件、特殊问题、

疑难问题) ，进一步推进审判的规范化、统一化、精品化，提高涉外商事审判的社
会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

为规范和统一海事审判工作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0 年 8 月 27

日发布《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于 2011 年 5 月 4

日发布《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于 2012 年 2 月 27

日发布《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这 3 项重要司法解释
的出台，对统一相关案件的裁判尺度具有重要意义。

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 ( 以下简称最高院民四庭) 共承办海事
海商案件 123 件 ( 当年新收和旧存) ，审结 122 件，结案率达 99%。在审结的 122

件案件中，申请再审案件 88 件，占 72. 13 % ; 提审案件 6 件，占 4. 9% ; 请示案件
27 件，占 22. 13 % ; 抗诉案件 1 件，占 0. 81%。在案件处理结果方面，申请再审案
件中裁定驳回再审申请案件 51 件，占 58 % ; 裁定提审案件 15 件，占 17% ; 裁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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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由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提供案例，由王彦君、王淑梅、余晓汉执笔统稿，由万鄂湘审
改。万鄂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王彦君，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 王淑梅，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四庭审判长; 余晓汉，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法官。



令再审案件 7 件，占 8% ; 调撤案件 15 件，占 17 %。
2011 年，最高院民四庭共承办海事海商案件 118 件 ( 当年新收和旧存) ，审结

114 件，结案率达 97%。在审结的 114 件案件中，申请再审案件 82 件，占 72% ;

提审案件 18 件，占 16% ; 请示案件 14 件，占 12 %。在案件处理结果方面，申请
再审案件中裁定驳回再审申请案件 57 件，占 69. 5% ; 裁定提审案件 7 件，占
8. 5% ; 裁定指令再审案件 8 件，占 9. 8% ; 调撤案件 10 件，占 12. 2%。

所审理的案件类型主要涉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海上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货运代理合同纠纷、船舶建造合同纠纷、船舶租赁合同纠
纷、船舶碰撞纠纷、海上货运代理经营权损害赔偿纠纷等。从上述案件的审理看，

全国一、二审海事审判水平整体良好，相对稳定。所反映的问题，主要是制度上需
要改革完善的问题、理论和实践中需要深入研究统一的问题、个案法律适用上的准
确把握的问题。现择其要者综述如下:

一、关于海事专门管辖制度

( 一) 属于海事专门管辖的海上养殖损害赔偿纠纷、船舶物料供应合同纠纷的
范围

海事案件实行专门管辖制度是海事诉讼的一大特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
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若干规定》所规定的 63 种海事案件绝大多数是与航运 ( 与海
上或者通海水域的船舶运输) 相关的案件，只有个别案件类型是非航运相关案件
( 如海洋开发利用纠纷案件) 。最高院民四庭在 〔2010〕民提字第 98 号案中对逄铭
科与丁绍果、丁曰兵养殖损害赔偿管辖权异议纠纷再审审理认为: 依照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应由海事法院受理的
养殖损害赔偿案件限于“船舶的航行或者作业损害捕捞、养殖设施、水产养殖物的
赔偿纠纷案件”; 原告丁绍果以被告逄铭科于 2009 年 2 月初在丁绍果承包的海参养
殖池西侧挡水沙坝挖沙导致海水在涨潮时漫过沙坝淹没其海参为由，向一审青岛海
事法院起诉，该案非因海上或者通海水域的航运、生产、作业损害养殖设施或养殖
物所引起的赔偿纠纷，不属于海事法院专门管辖的范围，应由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
所地的山东省胶南市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院民四庭在〔2009〕民立他字第 831 号案中对河北翼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翼辰公司) 与山东百步亭船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百步亭公司) 购销合
同管辖权异议纠纷，审查认为，船舶物料供应合同纠纷应由海事法院管辖，“船舶
物料”并非法律概念，而是船舶行业惯称，一般所指的 “船舶物料”，是指保证船
舶航行、停泊或维护所专属使用的特定产品，而案涉货物 “药芯焊丝”，属于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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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钢带卷成圆形钢管，在其中填入化学药粉，经拉制而成的一种焊丝”，该种产品
不仅可用于造船工业，更广泛用于各类焊接工业，不属于船舶专用的 “船舶物料”。
本案不应归类于“船舶物料供应合同纠纷”，而应归类于一般买卖合同纠纷，依照
双方当事人协议管辖条款，本案应当由原告所在地且先立案的地方人民法院即河北
省藁城市人民法院管辖。

( 二) 海事担保与保函的认定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① 第六条第二款第 ( 六) 项规定了 “海事担保纠纷”

的管辖②，该法第六章专门规定了 “海事担保”问题。从法条文义和立法本意看，
该法两处规定的“海事担保”的内涵与外延明显不同: 前者系一般 ( 海事) 债权担
保; 后者是对海事请求权的担保，即为满足特定程序需要的担保，其更为贴切的称
谓应为“海事诉讼担保”。《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六条第二款第 ( 六) 项规定
的“海事担保”，属于我国 《担保法》意义上的担保，是指担保人和债权人约定，
当债务人不履行海事债务时，担保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在海
上运输和船舶买卖、建造、修理以及其他海上经济活动中，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
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可以依法设定担保。海事担保包括无担保物的担保如保函，但
保函不一定属于海事担保，因为《担保法》上的“保证”属于主合同之外的第三人
作出的担保。海上货物运输中保函的性质，应当根据出具人系托运人或者运输合同
以外的第三人而有所不同: 托运人要求承运人签发清洁提单而出具的保函，属于该
运输合同下托运人的特别承诺，仍应归属运输合同法律关系的范畴③，不属于 《担
保法》规定的“保证”，不是《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六条第二款第 ( 六) 项规
定的“海事担保”; 运输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为托运人要求承运人签发清洁提单而出
具的保函，属于《担保法》规定的“保证”，是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六条第
二款第 ( 六) 项规定的“海事担保”。上述两种保函的法律适用及其相关纠纷的管
辖依据也相应不同。最高院民四庭在〔2011〕民提字第 313 号案中对远大物产集团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远大物产公司) 、宁波中盟钢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盟钢铁公司)
与福州天恒船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恒船务公司) 、远大国际 ( 香港)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远大国际公司)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管辖权异议纠纷再审审理，做出了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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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分别简写为《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海商法》、《合同法》等。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六条第二款第 ( 六) 项规定: “因海事担保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担保物所
在地、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管辖; 因船舶抵押纠纷提起的诉讼，还可以由船籍港所在地海事法院管辖。”该法
第六章“海事担保”中第七十三条规定: “海事担保包括本法规定的海事请求保全、海事强制令、海事证据保
全等程序中所涉及的担保。担保的方式为提供现金或者保证、设置抵押或者质押。”

按照债的同一性原理，债务人本人向债权人承诺在特定条件下的履行义务，只能视为在既有法律关系
中增加了部分权利义务 ( 内容) ，不能视为另行成立新的法律关系。



天恒船务公司向厦门海事法院起诉称，2008 年，中盟钢铁公司向远大国际公司
以及科勒发展有限公司出售数批钢材转售土耳其客户。中盟钢铁公司将货物委托给
天恒船务公司管理的 “东方财富” ( Orient Fortune) 轮承运。天恒船务公司在接受
货物时发现货物表面状况有损坏，在大副收据上如实作了批注并拟在提单上注明。
中盟钢铁公司、远大国际公司、远大物产公司曾向天恒船务公司提供了保函，请求
天恒船务公司不要在提单上注明货物损坏，天恒船务公司接受保函后签发了清洁提
单。船舶到达目的港后，两个收货人以货损为由向土耳其法院申请扣押了 “东方财
富”轮，提出 9875007. 46 美元的索赔，并分别要求提供 5075682. 12 美元与
1769410. 48 美元的担保。天恒船务公司根据保函要求中盟钢铁公司、远大国际公
司、远大物产公司履行保函中的义务，提供担保以释放船舶，但这三家公司未履行，
导致船舶被土耳其法院扣押 143 天后拍卖，天恒船务公司由此遭受了船期损失。请
求法院判令中盟钢铁公司、远大国际公司、远大物产公司赔偿天恒船务公司因船舶
被扣押 143 天而遭受的船期损失 3575000 美元及可能进一步遭受的其他损失，并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

中盟钢铁公司、远大物产公司、远大国际公司在一审提交答辩状期间均提出管
辖权异议。

厦门海事法院一审认为: 本案为海事担保纠纷，天恒船务公司住所地及营业地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并在福州市接受了中盟钢铁公司、远大国际公司、远大物产公司的
保函，因此福州市应认定为担保合同的履行地，厦门海事法院依法具有管辖权。该院
裁定驳回中盟钢铁公司、远大国际公司、远大物产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中盟钢铁公司、远大国际公司、远大物产公司均不服一审裁定提起上诉。福建
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案涉保函产生的追偿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 《海事诉讼特
别程序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海事担保范围，故本案也不属于海事担保合同纠纷，
应属于其他海商合同纠纷。保函未约定支付补偿款的履行地。根据 《合同法》第六
十二条第一款第 ( 三) 项之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的，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
方所在地履行，故应认定天恒船务公司所在地福州为合同履行地。厦门海事法院作
为合同履行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综上，该院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远大物产公司、中盟钢铁公司不服二审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
人民法院经审查裁定予以提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 ( 1) 涉案“OFNB01 － 05”号提单下的托运人为中盟
钢铁公司，承运人为天恒船务公司，双方之间存在以该提单为证明的运输合同关系。
中盟钢铁公司就“OFNB01 － 05”号提单的签发而出具的保函，属于托运人 ( 债务
人) 自己为保证运输合同的履行而作出的承诺，不属于 《担保法》第六条规定的由
第三人出具的保证。该保函的内容仍属于双方运输合同关系的范畴。天恒船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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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盟钢铁公司之间的纠纷属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依照 《民事诉讼法》第二
十八条及《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四条、第六条第二款第 ( 二) 项的规定，因海
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运输始发地、目的地、被告住所地、转运港所
在地海事法院管辖。本案货物运输的始发地、被告中盟钢铁公司的住所地均在宁波，
上述法定的四个管辖连接点均不在厦门海事法院辖区内，厦门海事法院对天恒船务
公司与中盟钢铁公司之间的纠纷没有管辖权，该纠纷可由宁波海事法院管辖。
( 2) 涉案“OFNB02 － 06 － 08”号提单下的托运人为科勒发展有限公司，承运人为
天恒船务公司。远大物产公司、远大国际公司为该提单的签发而出具的保函，系其
作为运输合同之外的第三人为托运人 ( 债务人) 科勒发展有限公司而出具的担保，
属于《担保法》第六条规定的保证，天恒船务公司与远大物产公司、远大国际公司
之间存在保证合同关系，远大物产公司、远大国际公司出具的保函属于 《海事诉讼
特别程序法》第六条第二款第 ( 六) 项规定的海事担保。天恒船务公司与远大物
产、远大国际公司之间的纠纷为海事担保纠纷。依照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六
条第二款第 ( 六) 项的规定，因海事担保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担保物所在地、被告
住所地海事法院管辖。天恒船务公司与远大物产、远大国际公司之间的海事担保纠
纷，应当由被告远大物产公司住所地的宁波海事法院管辖，厦门海事法院对该纠纷
不具有管辖权。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裁定: ( 1) 撤销一、二审裁定; ( 2) 本案由厦
门海事法院移送宁波海事法院进行审理。

( 三) 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是否须仲裁前置
对于海事法院可否直接受理未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的船员劳动合同纠纷，实践

中曾有较大争议，其原因在于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在我国法律中有明显区分，但我
国早期海事立法并没有严格区分劳务合同与劳动合同或者没有全面作出规定，存在
相互混淆或者以偏概全问题。例如《海商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 ( 一) 项在规定
船员劳动报酬请求作为船舶优先权时仅规定了 “劳动合同 ( labor contract) ”，而没
有一并规定“劳务合同”。又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
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内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件是否应劳动仲裁前
置的请示的复函》 ( 〔2002〕民四他字第 16 号) 的规定，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件属
于海商合同纠纷案件的一种，应由海事法院受理，并且无需经过仲裁前置的程序。
根据立法本意和航运实际，应当明确: 船员劳动合同纠纷也应统一由海事法院受理，
且无需经过仲裁前置的程序。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 〔2010〕民四他字第 47 号案
中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国内船员劳动合同纠纷案件是否由海事法院管辖问题
的请示，答复: 船员就劳动合同纠纷直接向海事法院起诉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
定，海事法院应当受理。但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上述海事法律关于船员劳动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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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报酬的特别规定基本上仅限于船员在船上服务期间，而对于船员非因上船服务
而产生的劳动争议案件以及非船员与船舶所有人或用工单位因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
均属于一般劳动争议案件，应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处理，海事法院没有管辖权。

( 四) 不方便法院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没有正式确立不方便法院原则。司

法实践在关于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应用上，也经历了一个从逐步认知到适用的过程。
为了统一司法标准，最高院民四庭曾于 2004 年 4 月在《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实务问题
解答 ( 一) 》第七条中就如何理解和掌握“不方便法院原则”提出指导意见: 一方
当事人就其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另一方当事人往往以我国法院为不方便法
院为由要求我国法院不行使管辖权。如果人民法院依据我国法律规定对某涉外商事
案件具有管辖权，但由于双方当事人均为外国当事人，主要案件事实与我国没有任
何联系，人民法院在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且需要到外国执行
的，人民法院不必一定行使管辖权，可适用 “不方便法院原则”放弃行使司法管辖
权。2005 年 12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
要》 ( 法发 〔2005〕26 号) 第十一条就 “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作出进一步指
导: 我国法院在审理涉外商事纠纷案件过程中，如发现案件存在不方便管辖的因素，
可以根据“不方便法院原则”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应
符合下列条件: ( 1) 被告提出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请求，或者提出管辖异议
而受诉法院认为可以考虑适用 “不方便法院原则”; ( 2) 受理案件的我国法院对案
件享有管辖权; ( 3) 当事人之间不存在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协议; ( 4) 案件不属于
我国法院专属管辖; ( 5) 案件不涉及我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 ( 6) 案
件争议发生的主要事实不在我国境内且不适用我国法律，我国法院若受理案件在认
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 ( 7) 外国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且审理该案
件更加方便。最高院民四庭在〔2011〕民申字第 400 号案中对 1992 年国际油污赔偿
基金 ( 以下简称 1992 年基金) 与三星重工业株式会社 ( 以下简称三星重工) 、三星
物产株式会社 ( 以下简称三星物产) 船舶污染损害追偿管辖权异议纠纷进行再审审
查，适用了“不方便法院原则”。

1992 年基金向宁波海事法院起诉称: 河北精神船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河北精
神) 所有的“河北精神”轮于 2007 年 12 月 6 日载运 263541 吨原油抵达韩国大山
港，并按照大山港交管中心的指示锚泊于大山港二号锚地，等待第二天下午进港卸
货。2007 年 12 月 7 日早上 7 时 06 分，由 “Samsung No. 1”浮吊船、“Samsung T －
5”拖轮和 “Samho T － 3”拖轮，以及 “Samsung A － 1”抛锚船组成的拖航船队，
从韩国仁川大桥至巨济岛航行途中，大约在北纬 36°52. 7’、东经 126°03. 7’处水域，
“Samsung No. 1”轮撞击处于正常锚泊状态的 “河北精神”轮，导致 “河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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